
法規名稱：複合材料液化石油氣容器定期檢驗基準 

公(發)布/函頒日期：105/11/24 

發布文號：內授消字第 1050823300號 

 

一、為規範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第七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液

化石油氣容器定期檢驗，特訂定本基準。 

二、本基準所稱複合材料液化石油氣容器（以下簡稱容器）係指供家庭或營業場所使用，其容量為水

容量 2  公升以上，50  公升以下之容器。 

三、容器使用年限依其設計使用年限，最多不得超過 20 年，每 5 年應辦理容器定期檢驗，經檢驗

合格後始得繼續使用。 

    前項容器下次檢驗期限，自前次檢驗日期之翌日起算。 

四、容器定期檢驗程序如下： 

（一）殘留氣體回收。 

（二）卸容器閥 

（三）外觀檢查。 

（四）內部檢查。 

（五）耐壓試驗。 

（六）螺紋檢查。 

（七）洩漏試驗。 

    容器經前項檢驗程序判定合格後，應施作程序如下： 

（一）容器實重（含閥）量測。 

（二）製作及附加容器合格標示。 

五、殘留氣體回收應以殘氣回收機將剩餘在容器內之氣體回收，回收絕對壓力不得小於 60cmHg 。 

六、拆卸容器閥應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不得以超過 7kg/cm 之力量固定容器。 

（二）卸容器閥扭力不得超過 180Nm。 

（三）如閥基座有位移情形者，應予銷毀。 

七、外觀檢查方式如下： 

（一）容器於檢驗前，應清除乾淨外部之污泥、油污等雜質。 

（二）以目視（或量具）方法檢視容器外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不合格，並予銷毀： 

      1.複合材料有擦傷或割傷深度超過其厚度 15 ％者。 

2.有因擦傷導致保護外殼連同複合材料纖維受損面積超過 20mm 者，或複合材料纖維受損面積

超過 20mm 者。 

      3.有因割傷或鑿孔導致複合材料纖維絲束斷裂者。 

      4.複合材料有剝離情形且其表層損傷大於容器表面積 30 ％者。 



      5.容器表面局部或全部受到火焰或電弧灼傷者。 

      6.容器保護外殼或複合材料受化學品損傷呈溶解、沾黏或變色現象者。 

八、內部檢查應使用強烈背光源照射，內膽與複合材料剝離面積超過容器面積 50 ％或內膽有裂縫、

孔洞、凹痕、或無法移除之異物者為不合格，應予銷毀。 

九、耐壓試驗分為加壓試驗及膨脹測定試驗二種，兩者應視容器設計而擇一進行，其規定如下： 

（一）加壓試驗： 

      1.將容器施以表一所示耐壓試驗壓力以上之壓力，保持 30 秒鐘以上，有洩漏或異常現象者為

不合格，應予銷毀。 

      2.加壓試驗前供試容器不得先施予表一耐壓試驗壓力 90 ％以上之壓力。 

（二）膨脹測定試驗： 

      1.以受檢容器設計壓力之 5/3  以上壓力作膨脹測定試驗。 

      2.使用水槽式試驗者，所用膨脹指示計精密度須在 1％範圍以內。 

      3.使用同位式水位計試驗者，最小刻度為 0.1mL。 

      4.作膨脹測定試驗前，送驗容器不得先施予表一之耐壓試驗壓力 90 ％以上之壓力。 

      5.作膨脹測定試驗時，如所加壓力未到達表一規定耐壓試驗壓力之 90％前，有滲漏現象者為

不合格，應予銷毀。 

      6.膨脹測定試驗之試驗壓力，應以 30kgf/cm 壓力試驗，使容器完全膨脹至休止為止，並維持 

30 秒鐘以上且無異常膨脹後，查看壓力計及水位計之全膨脹量讀數，除去壓力，再檢視留

存在容器內之永久膨脹量。 

      7.使用非水槽式膨脹測定試驗之永久膨脹量 AV 依下式求得： 

                                  P 

        △V=（A-B）-[（A-B）+V]———βt 

                               1.033 

        V ：容器之內容積（mL） 

        P ：耐壓試驗壓力（kgf/cm） 

        A ：耐壓試驗壓力 P  時所壓進之量（mL），即量筒內之水位下降量。 

        B ：耐壓試驗壓力 P  時由水壓幫浦至容器進口間之連接管內所壓進之水量（mL），即對容

器本身以外部分之壓進水量（mL）。 

        βt ：耐壓試驗時水溫 t℃  之壓縮係數。（如表二） 

      8.容器永久膨脹率超過 10 ％為不合格，應予銷毀。 

（三）耐壓試驗設備使用壓力指示計之最小刻度應為最高指示數值之 1％以下。 

（四）施行耐壓試驗時，容器口基螺紋不得塗抹封合劑。 

（五）完成耐壓試驗後，應將容器內水份瀝乾。 

（法源資訊編：因條文排版無法完整呈現表格，完整條文內容請參閱相關圖表） 

 



十、螺紋檢查應檢查內螺紋及其下方與內膽密封面是否有毛邊、裂紋或其他損傷，有受損者，為不合

格，應予銷毀。 

十一、螺紋檢查後應實施乾燥、清理，並依下列方式重新安裝容器閥： 

  （一）不得以超過 7kg/cm 之力量固定容器。 

  （二）以 100±20Nm 之扭力鎖緊容器閥，並檢查是否完全鎖入。 

十二、容器於裝閥後應依下列方式進行洩漏試驗： 

  （一）以空氣或惰性氣體填充至工作壓力 20kgf/cm ，並以肥皂水等方式塗抹閥基座與內膽接合處，

檢查是否有漏氣。 

  （二）有漏氣者，應更換 O  型環後再重新檢驗，無法排除漏氣者，為不合格應予銷毀。 

十三、經檢驗合格容器應標示充填內容物名稱，並以磅秤量測實際重量（含閥，單位：公斤）至小數

點下第二位數，並將重量登載於合格標示。 

十四、容器經檢驗不合格者應予 2  處以上鑽孔或壓毀至無法使用。 

十五、容器檢驗合格附加合格標示（圖示如下），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欄位尺寸： 

        「下次檢驗期限」、「容器規格」、「年月日」、「容器實重」、「容器號碼」、「檢驗場

代號」、「出廠耐壓試驗日期」及「定期檢驗日期」欄位為 27.5mm （長）x10mm （寬）。 

  （二）雕刻字體： 

        1.「容器規格」、「容器號碼」、「出廠耐壓試驗日期」及「定期檢驗日期」欄位：字體為 

4.5mm（長）x2mm（寬），採單刀刻或同等效果之雷射燒結雕刻。 

        2.「容器實重（含閥）」欄位：字體為 7mm（長）x3mm （寬），採雙刀刻或同等效果之雷

射燒結雕刻。 

        3.「檢驗場代號」欄位：字體為 4.5mm（長）x3mm（寬），採單刀刻或同等效果之雷射燒結

雕刻。 

        4.「下次檢驗期限」欄位：字體為 6mm（長）x2mm（寬），採雙刀刻或同等效果之雷射燒結

雕刻。 

  （三）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方式之內容： 

        1.放置於室外通風處，避免日曬。 

        2.應與爐具保持適當之距離。 

        3.瓦斯洩漏，立即關閉開關，勿操作任何電器。 

        4.拒絕使用逾期未檢驗瓦斯桶。 

        5.檢舉不法或緊急事故，請撥 119。 

  （四）材質：PET 貼紙、金屬或經本部公告之其他同等以上材質。 


